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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.1雅安市茶业职教集团管理制度

总 则

一、为了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》、《国

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—2020 年)》、《中等职业教

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(2010—2012)》的精神，把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

建成具有鲜明教育特色、具有重要影响和辐射作用的全国重点示范专

业，按照《四川省贸易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

项目实施方案》和《四川省贸易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

学校建设任务书》，创新办学体制，深化校企合作，建立茶叶生产与

加工专业人才预测机制与专业建设机制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带动茶

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，提高学校办学能力和教育教学质

量，引导学校各部门积极开展与行业、企业的交流合作，拓展教育资

源，规范学校各部门的校企合作工作，特制定本管理制度。

二、为推动雅安市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走集团化、精细化、连锁

化的发展道路，本管理办法适用本集团的所以成员单位。

组织管理

一、雅安茶业职教集团与政府机构、职业院校、行业企业的合作

由理事会统筹协调，实施归口管理。

二、与雅安茶业职教集团开展合作的单位必须是持有执业资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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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企、事业单位，应具有良好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有较高的合

作诚信度。雅安茶业职教集团在签署合作协议前，要对合作企业的信

誉与实力做详细调研并将调研报告送交理事会

三、合作项目应符合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发展需求，符合各职业

院校实习实训的基本设置条件，能提供与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紧密结合

的教学、教研实践平台。

四、雅安茶业职教集团实行合作项目审批制度。

(一)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事项：

理事长负责审查合作项目总体情况，重点审查合作项目的合理

性、可行性及合作企业资质；

理事会负责审查项目是否符合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的建设规划，

评价本专业教师的参与度，评价对实践教学和专业设置、课程改革的

促进作用，审查是否符合实践教学需求，是否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益，

评价学生实践教学参与度；

成员单位负责对订单班、校企合作班等合作项目中关于学生就业

岗位的专业对口性和就业质量等方面进行审议与评估；

(二)经过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后，一般性合作项目由理事长审批；

重大项目(标准另定)由理事会会议审批。

五、凡批准立项的合作项目，应签订合作协议书(合同书)。承担

合作项目的单位负责起草合作协议文本，并负责与合作方协调协议文

本内容。合作协议中应明确约定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不得承诺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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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学校权限及能力以外的条款。

六、所有雅安茶业职教集团合作协议书(合同书)签署前统一由理

事会负责审核。合作协议书(合同书)签署完成后需将协议原件一份交

送理事会备案存档。

七、合作协议书(合同书)中应明确协议期限，经营性合作项目协

议期限为一年，一般性合作项目协议期限为二年，最长协议期限应不

超过五年。

八、凡是使用院校和渉茶企业设备和设施开展的雅安茶业职教集

团合作项目所得的收益，合作部门与各职业院校和企业版按照一定的

比例进行分配，分配比例按项目具体情况确定。因实施经营性合作项

目而产生的劳务费、设备维护费、水电费、场地费等原则上由合作部

门承担。

九、产生经济收益的校企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收

支，均应建立台帐，单独收支与核算。收入与支出应按财务规定执行，

不得帐外运行、私设小金库。

十、合作项目应坚持年度效益评价和周期性评估工作制度。理事

会要会同相关部门成立合作评审小组，每年度末对承办合作项目的职

业院校和合作企业进行年度效益评价，并按照合作协议(合同书)规定

的条款检查合同履行情况，合作评审小组于次年 1月底前将评审报告

报理事会。

十一、合同期限在 3 年(含 3年)以上的合作项目，合作中期应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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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会组织周期评估工作，全面审查合同履行情况。根据合同约定行

将终止的合作项目，应提前 3 个月告知合作方终止合同。

十二、对涉及经营及资产转移的合作项目，理事会按照相关文件

的要求，定期进行监察、审计。对违反规定的雅安茶业职教集团的有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附 则

一、本管理制度最终解释权归雅安茶业职教集团理事会。

二、本管理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
